
陞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

則差異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依據「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訂定並揭露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 

✓  本公司已於 108 年訂定「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並隨時注意法令更新，加強其組織架

構，並於公司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

相關運作皆依相關重要規章進行。 

無差異情形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公司是否訂定內部作業程序

處理股東建議、疑義、糾紛及

訴訟事宜，並依程序實施？ 

 

 

(二)公司是否掌握實際控制公司

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

終控制者名單？ 

 

 

 

 

(三)公司是否建立、執行與關係企

業間之風險控管及防火牆機

制？ 

 

 

 

 

 

 

(四)公司是否訂定內部規範，禁止

公司內部人利用市場上未公

開資訊買賣有價證券？ 

 

✓ 

 

 

 

 

✓ 

 

 

 

 

 

 

✓ 

 

 

 

 

 

 

 

 

✓ 

 

 

(一)本公司訂定「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

程序」落實發言人制度，並統一由發言

人及代理發言人處理股東建議、疑義

及糾紛等問題，必要時，得由本公司負

責人直接負責處理。 

(二)本公司已委由專業股務代理機構(元大

證券)負責，能隨時掌握實際控制公司

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

名單，並依證券交易法第25條規定按

月於主管機關指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

申報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超過

10%之股東持股異動情形。 

(三)本公司已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訂定「關

係人交易管理辦法」及「子公司監督與

管理辦法」，以健全本公司與關係企業

間之財務業務往來，並防杜關係企業間

之進銷貨交易、取得處分資產、背書保

證及資金貸與等事項有非常規交易、不

當利益輸送之情事，並加裝防火牆，以

控管外界與公司內部網路之間的資料

傳輸與資源存取。 

(四)本公司已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訂定「內部

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及「防範內線

交易管理程序」，並確實告知公司內部

人嚴格遵循，以保障投資人及維護本公

司權益。 

 

無差異情形 

 

 

 

 

無差異情形 

 

 

 

 

 

 

無差異情形 

 

 

 

 

 

 

 

 

無差異情形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

則差異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董事會是否就成員組成擬訂

多元化方針及落實執行？ 

 

(二)公司除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

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外，是否自

願設置其他各類功能性委員

會？ 

(三)公司是否訂定董事會績效評

估辦法及其評估方式，每年並

定期進行績效評估，且將績效

評估之結果提報董事會，並運

用於個別董事薪資報酬及提

名續任之參考？ 

(四)公司是否定期評估簽證會計

師獨立性？ 

 

✓ 

 

 

✓ 

 

 

 

✓ 

 

 

 

 

 

✓ 

 

 

 

 

 

 

 

 

 

 

 

 

 

 

 

 

 

 

 

 

 

(一) 本公司為求董事會有效運作，增進公

司發展與營運，董事成員在不同領域

均有其專長。 

(二) 本公司除依法設有薪資報酬委員會及

審計委員會外，公司治理運作由各部

門各司其職，目前雖未另設置其他功

能性委員會，日後將視需要評估後設

置。 

(三) 本公司訂有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依

辦法規定每年定期進行董事會內部自

評，並提報董事會，作為日後提名續任

之參考，以提高公司治理效能。 

 

 

(四) 本公司之簽證會計師係依法由審計委

員會及董事會決議委任且其非為本公

司關係人，與本公司間無利害關係，並

已定期於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評估簽

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其獨立性聲明書

請參閱本年報第31頁。 

 

無差異情形 

 

 

無差異情形 

 

 

 

無差異情形 

 

 

 

 

 

無差異情形 

四、上市上櫃公司是否配置適任

及適當人數之公司治理人員，

並指定公司治理主管，負責公

司治理相關事務(包括但不限

於提供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

所需資料、協助董事、監察人

遵循法令、依法辦理董事會及

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製作

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等)？ 

✓  本公司公司治理相關事務由財會單位負

責，主要職責如下： 

1. 研擬規劃公司制度及組織架構、法令遵

循、落實內稽內控制度。 

2. 董事會事前規劃並擬定議程，會7日前通

知所有成員出席並提供會議資料，以利

董事瞭解議題內容。 

3. 每年依法召集股東會，並於法定期限內

寄發開會通知書、議事手冊與議事錄，

並於改選或修訂章程後辦理變更登記。 

4. 落實並依規定執行公司治理項目，針對

可強化改善之項目進行修正，以強化公

司治理。 

無差異情形 

五、公司是否建立與利害關係人

(包括但不限於股東、員工、客

戶及供應商等)溝通管道，及

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

專區，並妥適回應利害關係人

所關切之重要企業社會責任

議題？ 

✓ 

 

本公司對利害關係人之合法權益均予以尊

重與維護，設有發言人、代理發言人，作為

公司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及維護雙方權益的

媒介，已於本公司網站之「利害關係人」專

區設置聯繫方式，利於直接與利害關係人

連繫，使其瞭解公司營運狀況。 

無差異情形 

六、公司是否委任專業股務代辦

機構辦理股東會事務？ 

✓ 
 
本公司已委任專業股務代辦機構元大證券

(股)公司股務代理部代辦股東會事務。 

無差異情形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

則差異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七、資訊公開 

(一) 公司是否架設網站，揭露財務

業務及公司治理資訊？ 

 

 

 

(二) 公司是否採行其他資訊揭露

之方式（如架設英文網站、指

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

及揭露、落實發言人制度、法

人說明會過程放置公司網站

等）？ 

(三) 公司是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

兩個月內公告並申報年度財

務報告，及於規定期限前提早

公告並申報第一、二、三季財

務報告與各月份營運情形？ 

 

✓ 

 

 

 

 

✓ 

 

 

 

 

 

✓ 

 

 

(一) 本公司網站設有「投資人關係」專區，

建置公司財務業務相關資訊及公司治

理資訊，供股東及社會大眾等參考；另

亦可透過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上開資

訊。 

(二) 本公司設有中英文網站，並由專人負

責各項資訊之蒐集及揭露工作，且業

已落實發言人制度，相關資訊皆可於

本公司網站查詢，並允當揭露可能影

響股東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 

 

(三) 本公司依照證券交易法第36條規定之

期限內公告並申報年度財務報告(四個

月內)，第一、二、三季財務報告(45天

內)與各月份營運情形(每月10日前)。 

 

無差異情形 

 

 

 

 

無差異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

則之規定有些

微差異，仍符

合證券交易法

之規定。 

八、公司是否有其他有助於瞭解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

訊（包括但不限於員工權益、

僱員關懷、投資者關係、供應

商關係、利害關係人之權利、

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風

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

之執行情形、客戶政策之執行

情形、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

買責任保險之情形等）？ 

✓  

 

 

 

 

 

 

 

 

 

 

 

 

 

 

 

 

 

 

 

 

 

 

 

 

 

1. 員工權益及僱員關懷：本公司以誠信對

待員工，透過各項福利措施及教育訓練

與員工建立良好關係，請參閱本年報勞

資關係第77頁說明。 

2. 投資者關係：本公司設有專人處理投資

人關係及股東建議，本公司網站隨時進

行更新維護，供投資者查詢公司最新資

訊。 

3. 供應商關係：本公司與供應商之間均保

持良好的合作關係。 

4. 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本公司於公司網站

設有「利害關係人」專區，且與往來銀行

及其他債權人、員工、客戶、供應商等相

關利害關係人均有暢通之溝通管道及尊

重其應有之合法權益。 

5. 董事及監察人進修情形：本公司之董事

均具有產業專業背景及經營管理實務經

驗，並每年依「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

察人進修推行要點」完成進修課程，其

所進修課程資訊請參閱本年報第34頁。 

6. 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

形：本公司已於各項內部控制制度作業

中設有核決權限審核各類表單，各部門

亦已依規定辦理，稽核單位定期及不定

期針對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作業進行查

核，並提出報告。 

無差異情形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

則差異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7. 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本公司設置行銷

單位，提供客戶公司產品之服務及疑問

解答，保持與客戶暢通的聯繫管道，並

嚴守與客戶簽訂之相關規定以確保客戶

權益，另配合客戶需求就近服務客戶及

縮短供貨時程。 

8. 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

形：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

人職權，並為全體董事購買責任保險。 

九、請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中心最近年度發布之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說明已改善

情形，及就尚未改善者提出優先加強事項與措施：不適用。 

 


